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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中联重科方面某高层向
记者表示，其是看到央视新闻才知
道案件的情况，公司也在等待司法
机关进一步的信息，该人士称应该
多关注弱势投资者。

今年 7月中旬，在中联重科与
媒体的一次电话会议上，中联重科

副总裁孙昌军表示，对于被质疑财
务造假，中联重科将拿起法律的武
器应对“抹黑者”（相关媒体）及幕
后黑手，但并未透露起诉的对象，
但也没有否认起诉对象为同业竞争
对手。

看过央视才知案情

>>中联重科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26日
发声明称，现经公安机关查明，新
快报记者陈永洲受人指使，于 2012
年 9月至 2013年 8月间，在未经核
实的情况下，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
科的大量失实报道，多次收取他人
提供的“酬劳”，致使中联重科声誉
严重受损，导致广大股民损失惨

重。陈永洲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严重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严重
损害了新闻媒体公信力。新快报在
长达一年的时间中连续发表多篇该
记者署名的捏造事实的报道，严重
失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严厉谴责虚假报道

>>记协

（据京华时报）

央视介绍，2013年 5月
中旬，陈永洲接到中间人电
话，要求以他的署名发表一
篇关于中联重科广告费的负
面报道，当时他正在出差。

“他要求署我的名字，因为
我是专门写证券市场稿子
的，我就说你们自己看着
办，我完全没有过目。”陈
永洲说。

面对民警讯问，陈永洲
承认这篇稿子有硬伤：“就
是 5.13亿元，在公告原文里
面应该是 5.13亿元的广告及
业务招待费，他把它砍了一
半，变成了 5.13亿元的广告
费，看了标题之后我就知道
他断章取义了。”

央视报道称，天职国际
会计事务所湖南分所对中联

重科2012年度财务状况审计
发现，其广告及业务费等发
生额约为 5.128亿元，广告
费仅占其中 20%。 5 月 27
日，陈永洲在新快报发表题
为《中联重科再遭举报财务
造假，记者暗访证实华中大
区涉嫌虚假销售》的报道。

陈永洲供述稿子有硬伤

陈永洲说，中联重科A
股停盘完全超出他的预期，

“搞了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出
来，我生怕捅什么娄子。”

央视解说称：“司法鉴
定结果表明，中联重科 A
股、H股在 5月 29号超过行
业平均跌幅而减少的股价市
值为 13.69 亿余元人民币，

这使广大股民损失惨重。在
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失职报
道期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
人提供的数千元至数万元人
民币不等的酬劳，特别是
2013年 6月、7月在他人授
意和安排下，陈永洲赴香
港、北京向香港证监会、香
港联交所和中国证监会实名

举报中联重科。”
陈永洲表示，中间人对

效果非常满意，“他们就想
再一次利用我的个人身份叫
我再去一趟北京中国证监会
那边再去举报，然后再给我
一笔费用。”民警讯问给了
多少钱，陈永洲承认给了

“50万（元）”。

承认收受中间人数十万

据央视报道称，不到一
年时间，陈永洲先后发表的
十余篇中联重科负面报道
中，只有一篇半是在他人安
排下采访完成的，其余是由
他人提供现成文稿，自己在

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有
的看都没看就在新快报上发
表。“它肯定没有办法做到
客观，因为它是有倾向性
的，是做中联（重科）的负
面。”陈永洲说。

央视解说称，陈永洲根
据他人授意，撰写了三条关
于中联重科的负面评论,经他
人审核后发表在为此专门新
注册的一个微博账号上，被
大量转发。

发稿带倾向 目的是做负面

“我愿意认罪，也愿意
悔罪。对在事件中造成损伤
的，比如说中联重科它是一
个主体，比如说整个新闻行
业的这种公信力，比如说我
的家人，他们所受到的创

伤，我愿意真诚地道歉。对
于中联的股民来说，如果我
的稿件造成了他们股价的市
值波动，我也愿意道歉。”

同时，陈永洲希望新闻
行业能够以此为戒。“对于

我个人来说，如果我还有机
会重新从事新闻工作的话，
一定会遵守新闻的基本操
守，公正、真实、客观、全
面去报道新闻，不受利益诱
惑。”

向中联重科和新闻行业道歉

26日早上，央视《朝闻
天下》报道了陈永洲一案。

据央视介绍，警方初步
查明：犯罪嫌疑人陈永洲，
男，1986年 8月出生，2009
年大学毕业后进入 《新快
报》，担任记者至今，自

2012年 9月 29日至 2013年 8
月 8日，陈永洲受人指示，
根据他人提供的现成材料，
在未经核实，也未对中联重
科进行调查采访的情况下，
按自己的分析和主观臆断编
造中联重科存在国有资产流

失、畸形营销、销售和财务
造假等问题，在新快报连续
发表署名文章十余篇，被互
联网大量转载造成严重的社
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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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洲面对镜头供述
收钱后发表负面报道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所写的关于
中联重科的文章：

2012 年 9 月 26 日 《独家调
查》《中联重科大施财技》《半年利
润“虚增”逾7亿》

2012年9月27日 《子公司成
立未满月即遭“打折”甩卖》《中联
重科被指利益输送》

2012年10月12日 《中联重科
资产图谱里的阴谋与阳谋》

2013 年 1 月 7 日 《向文波微
博影射中联重科“私有化”？》

2013年1月22日 《中联重科
频揽公关高手“畸形营销”战火烧
至工程机械行业》

2013 年 3 月 29 日 《独家调
查：中联重科再爆财务造假》《CI-
FA诡异业绩或为利益输送》

2013 年 5 月 16 日 《一年 5.13

亿广告费》《中联重科持续畸形营
销》

2013年5月27日 《年报季报
连续变脸》《验证销售涉嫌造假
1》

2013年5月29日 《澄清？中
联重科印证举报材料属实》《核实？
大客户销售数据与年报矛盾》

2013 年 6 月 1 日 《中联重科
股东2012年减持现蹊跷》

2013 年 7 月，中联重科董事长
助理高辉在微博中连续发布以“舆
霸与打手”等为题的微博内容，直
指新快报及记者陈永洲，并将陈永
洲的记者证及身份信息在网络上公
开。高辉称：陈永洲“先后10篇负
面文章”抹黑中联重科，致其股价
大幅下降。

发表文章

事件背景
2013年5月27日，《新快报》刊发了记者陈永洲采写的《中联重科再遭举报财务造假记者暗

访证实华中大区涉嫌虚假销售》一文，报道了A、H股上市公司中联重科2012年在华中大区涉嫌
销售造假。

2013年10月18日，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跨省刑事拘
留。事件仍在进一步发酵中。

26日，央视多档新闻报道了陈永洲一案的进

展。陈永洲面对镜头称，根据中间人提供的现成材

料，连续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其承认收受

中间人酬劳超过50万元。对此，记协发声明称，新快

报严重失职，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